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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3、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简要原因及前任会计师的异议情况：公司原聘请广东正

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考虑公司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的需要，公司拟变更年度审计

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公司已就变更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与广东正中珠

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事先沟通，取得了其理解和同意，广东

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知悉本事项并确认无异议。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1）企业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082881146K 

（3）企业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4）成立日期：2013年 11月 04日 

（5）合伙期限：2013年 11月 04日至长期 

（6）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号东塔楼 15层 

（7）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尊农 

（8）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

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



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执业资质：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以及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2019 年度完成 35 家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业务。 

相关审计业务是否主要由分支机构承办：是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江苏分所（以下简称“江苏分所”）前身

为江苏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2009 年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合并，原江苏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整体变更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所；2013 年随着事务所合伙制转制，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所变更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 

江苏分所注册地址为江苏省南京市山西路 67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1003025692941。2019 年度江苏分所承办了 9 家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业务。 

2、人员信息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拥有合伙人

131 名、注册会计师 817 人（较上年增加 15 人）、从业人员总数 2086 人，首席

合伙人为李尊农先生，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337人。 

3、业务规模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2019年度业务收入 109,163万元，净资产 30,637万元，

完成上市公司年报审计 35家，收费总额 3,461 万元，涉及的行业包括化工行业、

机械行业、汽车行业、医药制造、家电行业、电子信息、通讯行业、软件服务、

输配电气、房地产、农牧饲渔、国际贸易、旅游酒店、有色金属、塑胶制品、纺

织服装、电信运营、文化传媒等。审计的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均值 744,387万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计提职业

风险基金 11,335万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0,000万元。上述相关职

业保险能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 



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近三年受到刑事处罚 0例、行政处罚 1例、行

政监管措施 5例、自律监管措施 1例。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本次项目成员信息： 

  姓名 执业资质 
是否从事过证

券服务业务 

在其他单位

兼职情况 

从事证券

业务年限 

项目合伙人 徐紫明 注册会计师 是 否 11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杨宇 注册会计师 是 否 8 

签字注册会计师 朱雪峰 注册会计师 是 否 11 

质量控制复核人 朱红柱 注册会计师 是 否 12 

 

项目合伙人：徐紫明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2004.1-2009.5 江苏富华会计师事务所 部门主任 

2009.6-至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 合伙人、副所长 

 

签字注册会计师：杨宇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1999.9-2011.12 江苏众兴会计师事务所 部门主任 

2012.1-2014.12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项目经理 

2015.1-至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 合伙人、部门副主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朱雪峰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2003 年-2006.11 南京中诚信会计师事务所 项目经理 

2006.12-2013 年 江苏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2013 年-至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 高级项目经理、合伙人 

 

质量控制复核人：朱红柱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2008.5-2013.06 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 高级项目经理 

2013.07-2015.09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京分所 副经理 

2015.10-至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 合伙人，部门主任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徐紫明、本期签字注册会计师杨宇、朱雪峰及质量控制复核人朱

红柱，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

三年均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 

3、审计收费 

根据审计工作量及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确定年度审计费用，预计本期审计费用

为 98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为 68 万元，与上期持平。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上市公司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827260072 

3、企业类型：特殊普通合伙 

4、成立日期：2013 年 10月 24日 

5、合伙期限：2013 年 10月 24日至长期 

6、主要经营场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555号 1001-1008房 

7、执行事务合伙人：蒋洪峰 

8、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 

9、会计师事务所连续服务年限：9年 

10、签字会计师连续服务年限：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报告签字会计师为冼宏

飞、关文源， 2017年度审计报告签字会计师为吉争雄、关文源，2018 年度审计

报告签字会计师为吉争雄、李旭佳。 

11、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考虑公司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的需要，公

司拟变更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拟聘任具备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并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和公司审

计工作的实际工作量等情况，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确认其年

度审计报酬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 

公司已就变更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与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事先沟通，取得了其理解和同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知悉本事项并确认无异议。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前后任会计师沟通，对

公司本次审计业务均无异议。 

公司原审计机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在执业过程中，能够坚持独立审

计的原则和立场，公允、独立地发表审计意见，客观、公正、准确地反映公司财

务报表及内部控制情况，公司对其审计团队多年来为公司提供的专业、严谨、负

责的审计服务工作以及辛勤的劳动表示诚挚的感谢。 

（二）公司不存在以下特殊事项 

1.公司与前任会计师、前后任会计师沟通过程中存在异议； 

2.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系主动辞去已承接的审计业务，或已接受委托但未完

成审计工作即被上市公司解聘； 

3.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时间距离年度报告披露日较近，审计进度较往年延迟较

多，甚至可能影响审计质量和年报按期披露； 

4.公司上一年度财务报告或内部控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5.公司上一年度触及风险警示或暂停上市等情形。 

 

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事前审查，对中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进行了充分了解。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认可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以及诚信状

况，同意聘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聘任会计事务所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认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等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并具备多年为上

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19 年度审计工作需求。本

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和总体审计需要，也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 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意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投



票表决，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四）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月 20日 


